
评分办法

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细则

技术分

（40 分）

总体方案（20 分）

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分析、服务思路、重难点分析、时间安

排、人员配备、责任划分等，由评审小组酌情评分：

1、方案内容完整，思路清晰，可操作性强，得 16-20 分；

2、方案内容较完整，思路较清晰，可操作性较强，得 11-15

分；

3、内容、思路、可操作性等方面一般，得 6-10 分；

4、较差 1-5 分；

5、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人员配备（10 分）

1、投标服务商为本项目配备的经办律师不少于 4 名，在此基

础上，律师执业年限在 5 年（含）以上 10 年（不含）以下的，

每提供 1 人得 2 分；律师执业年限在 10 年（含）及以上每提

供 1 人得 3 分。上述两项最多得 10 分；

注：（1） 投标服务商须提供原单位的劳动合同或工作证明材

料。（2） 经办律师须提供律师执业资格证；（3）须提供人

员名单（格式自拟）、相应证书影印件或扫描件以及投标服务

商为其缴纳的近六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；

（4）投标服务商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书面承诺（承诺函格式

自拟）：“我单位提供的经办律师符合以下条件：遵守宪法和

法律、法规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品行良好；未受

过刑事处罚；执业以来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以及律

师协会的行业处分”。未提供的，以上均不得分。

经办律师业绩

（10 分）

1、2019 年 1 月 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经办律师

具有基金类专项法律服务工作经验，得 3 分；

2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经办律

师具有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经验，得 3

分；

3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经办律

师在合同纠纷方面领域内每有一件胜诉案件的情况加 1 分，

满分 4 分；

注：（1）业绩含正在履约业绩；

（2）须提供业绩合同扫描件或影印件，如业绩合同无法体现

项目内容、姓名、签订时间等评审内容，须另附业主相关证明

材料，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认可。

商务分

（30 分）
奖项荣誉（10 分）

按相关司法或行政机关级别进行划分，投标人每有一项国家级

司法或行政机关颁发的荣誉加 3 分，每有一项省级司法或行政



机关颁发的荣誉加 2 分，每有一项地市级司法或行政机关颁发

的荣誉加 1 分，上述满分 10 分。同一荣誉以最高级计，提供

荣誉证书扫描件。

注：（1）须提供证书、批复、颁发单位颁奖文件、 网上公示

截图（具有其中之一即可）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。须能体

现投标服务商名称、姓名、获奖时间等关键信息，如无法体现

须另附颁奖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

分。

（2）“国内依法登记注册”以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

“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（试运 行）”查询结果为

准。针对国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协会（学会、研究会）须提供该

协会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“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

公示平台（试 运行）”查询结果截图。民政部公布的“离岸

社团”、“山寨社团”或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“全国

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（试运行）”公示的“涉嫌非法社

会组织颁发荣誉、奖项均无效。

业绩（20 分）

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投标服务商

具有县 （区） 级及以上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常

年法律服务业绩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 4 分，本项满分 20 分。

注：须提供业绩合同扫描件或影印件，如业绩合同无法体现项

目内容、签订时间等评审内容，须另附业主相关证明材料，否

则评审小组不予认可。

价格分

（30 分）

（1）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

偏差率=100%×（投标人评标价-评标基准价）/评标基准价

偏差率保留两位小数（小数点后第三位“四舍五入”），即为*.**%。

（2）评标价得分计算

①当投标人评标价＞评标基准价，评标价得分=F-偏差率*100*E1

②当投标人评标价≤评标基准价，评标价得分=F+偏差率*100*E2

其中：F=30。E1=0.5，E2=0.3。当评标价得分为负时，均按 0 分计算。评标价得分保

留小数点后两位，小数点后三位“四舍五入”。

（1）评标价的确定

评标价=投标函文字报价；

（2）评标价平均值计算

①当通过报价文件初步评审的投标人≤5 家时，对所有通过报价文件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评标

价进行算术平均得出评标价平均值；

②当通过报价文件初步评审的投标人＞5 家时，对通过报价文件初步评审且商务及技术得分

≥招标项目标段商务及技术总得分*70%的投标人评标价进行算术平均得出评标价平均值。

当上述参与计算评标价平均值的投标人≤5 家时，则对通过报价文件初步评审且商务及技术



得分≥招标项目标段商务及技术总分*60%的投标人评标价进行算术平均得出评标价平均

值。

注：如出现无法计算评标价平均值的情况，评标委员会将否决所有投标。

（3）确定评标基准价

评标基准价=评标价平均值*C 值

C 值确定如下：将在投标截止时间后系统成功接收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总数（无论是否成功解

密）除以 5，根据余数对应取 C 值，见下表（多标段按各自标段在投标截止时间后系统成

功接收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总数（无论是否成功解密）计算选取）

余数

对应的 C 值
C 值

0 0.95

1 0.96

2 0.97

3 0.98

4 0.99


